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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普光气田非常规气井压裂返排液暂存及

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普光气田非常规气井压裂返排液暂存及处理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宣汉县普光镇塔垭村及君塘镇石虎村，于P105集气站附近新建一座压裂返排液处理点（除油），其处理能力为300m3/d，暂存能力不小于6800 m3，由装卸车平台、沉降池A、搅拌混合池1、沉降池B、搅拌混合池2、暂存池、污水装车泵橇、加药装置橇组成；于雷页1集气站新建一座压裂返排液处理点（不除油），其处理能力为300m3/d，暂存能力不小于6800m3，由装卸车平台、沉降池A、搅拌混合池1、沉降池B、搅拌混合池2、暂存池、污水装车泵橇、加药装置橇组成。项目处理后的压裂返排液满足回用指标后回用于普光气田页岩气开发区压裂复配，不得外排。项目总投资1300.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90万元，占总投资的6.9%。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环境不良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同意该项目建设。你公司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施工场地定期洒水降尘，散装物料集中堆置，并采取遮盖或围栏等防扬散、防泄漏、防渗漏措施，保证施工期废气达标排放。运营期浮油挥发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废气、恶臭气体经沉降池A、B和浮油收集池上方玻璃钢集气罩收集后经风机引至15m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二）落实噪声污染控制措施。施工期合理制定施工计划，加快施工进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可能采用先进、低噪声设备和施工机械，将较大声级施工设备远离敏感点，靠近村民一侧加装临时隔声屏障，确保施工期噪声达标排放。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减振垫，固定设备设计减振基础，保证运营期噪声达标排放。

（三）落实污水处理措施。施工期预拌砂浆、润湿建筑材料、清洗施工设备的少量生产废水经施工场地内临时沉淀池沉淀后，用于厂区施工洒水抑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农户已建设施处理。运营期站内处理达标水采用“二级自然沉降+絮凝沉降+杀菌+浮油收集”工艺，对运来的压裂返排液进行处理，达标后回用于普光气田页岩气开发区压裂复配；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池暂存后进入站内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回用于普光气田页岩气开发区压裂复配。

（四）落实固废处置措施。施工期建筑垃圾可以回收部分经分类回收，交由具有回收利用能力的单位进行综合利用，无回收价值的建筑废料必须统一分类收集后，作为填充材料充填场地、便道、路堤；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运营期污泥进行固废危险性鉴定后，属于危险废物的按危废管理要求交由具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不属于危险废物的交由第三方污泥处理单位处置，在未通过危险废物鉴别确定污泥性质外，污泥按照危险废物进行收集、暂存及处置；浮油通过泵送暂存于站内浮油储罐内，定期交由具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废机油、罐底油泥、废弃的含油抹布和劳保用品产生收集后密封桶装，即产即运，不在站内暂存，直接交由具有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五）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施工弃土严格管理，随挖随填；保护施工范围周边的土地和植被，项目建设过程中，强化临时占地的及时复耕复垦，对可以恢复的临时占地及时进行植被恢复；合理安排施工进度，施工尽量避开雨天和大风天；站场施工设置一定围挡，减少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量；弃土场先挡后弃，表土堆场做好遮盖及围挡措施，设置挡土墙和排水沟；坡面项目应及时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或植物措施加以防护，减少水土流失；施工剥离的表土堆放于表土堆存场，采取覆盖措施，作为项目结束后覆土造地或绿化的回填表土；项目退役后，在相关设施拆除后，应对占地区进行植被复绿，按照复垦方案要求及时开展复垦。
（六）加强风险管控措施。加药装置区和浮油罐区设置围堰，围堰地面及四周裙角进行重点防渗，运行期间，暂存池严格按照设置的控制液面距离管理，降雨期间及时观测暂存池液面距离情况，及时调整项目接收处理的压裂返排液规模，确保压裂返排液不外排。
（七）加强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按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原则采取分区分级防渗措施，严格按照地下水防渗措施落实各个单元的防腐、防渗要求，防止污染物“跑、冒、滴、漏”。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公司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五、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

（一）项目建设未严格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措施，擅自改变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造成污染危害、污染事故或污染扰民；

（二）未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要求，擅自排放重金属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或其他相关内容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六、你公司该项目由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日常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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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